阜阳师范大学文件
校学〔2020〕3号

关于评选推荐2020年优秀毕业生和安徽省“双优生”的通知
各学院：
根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《关于评选上报2020年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名单的通知》（皖教学函〔2020〕1号）精神，决定开展2020年优秀毕业生和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（简称“双优生”）的评选推荐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对象
我校2020届全日制本科毕业生。
二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评选优秀毕业生的条件
1.政治坚定，品质优良，成绩优秀，遵纪守法，关心集体，团结同学，乐于奉献，在学生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在校期间无纪律处分。
2.普通本科学生获得两次“三好学生”称号，或一次“三好学生”称号及一次“优秀学生干部”（或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团干”）称号；普通专升本学生在我校获得一次“三好学生”称号或一次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团干”称号。同等条件下，获得“三好学生”荣誉称号次数多的学生，优先评选。
（二）参评安徽省“双优生”的条件
1.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，疫情防控期间服从管理、遵纪守法，积极传播正能量；
2.遵纪守法，品德高尚，诚实守信，艰苦朴素，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在同学中起表率作用；
3.学习勤奋刻苦，成绩优良；
4.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社会实践活动，关心集体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；
5.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身心健康；
6.获得“阜阳师范大学2020年优秀毕业生”荣誉称号;
7.普通专升本毕业生参评，须至少在校期间（含专科阶段）获得过两次“三好学生”，或一次“三好学生”及一次“优秀学生干部”（或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），但必须在本科阶段获得过一次“三好学生”称号。
三、推荐名额
（一）评选优秀毕业生的名额
评选比例为毕业生总数的14%，共699个指标。
（二）参评安徽省“双优生”的名额
按照皖教学函〔2020〕1号文件规定，本科生评选比例为毕业生总数的3%，我校共有151个指标。
具体指标分配如下表：
	学院
	人数
	优秀毕业生
	双优生

	文学院
	403
	56
	12

	外国语学院
	370
	52
	11

	政法学院
	267
	37
	8

	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
	268
	38
	8

	数学与统计学院
	443
	62
	13

	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
	392
	55
	12

	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
	329
	46
	10

	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
	286
	40
	9

	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
	340
	48
	10

	美术学院
	230
	32
	7

	音乐舞蹈学院
	141
	20
	4

	体育学院
	358
	50
	11

	教育学院
	284
	40
	9

	商学院
	526
	74
	16

	经济学院
	350
	49
	11

	总计
	4987
	699
	151


四、工作程序
（一）班级推荐
各毕业班级辅导员依据本通知要求，组织召开评优评奖小组会议，实名票决产生本班级推荐对象报学院。
（二）学院评选
各学院对班级推荐对象进行统一考核，着重考核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。在考核基础上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，确定推荐对象，并在学院内进行公示，无异议后报学生工作处。
（三）学校审定
学生工作处组织人员对各学院推荐对象进行审核，拟定“优秀毕业生”和“双优生”初步名单，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审定。
（四）上级审批
学校将“双优生”推荐人选报送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，由上级单位审批、表彰。
五、其它说明
（一）各学院要准确把握国家、省市校各级疫情防控基本要求，结合本学院毕业生实际情况，科学合理地制定评选推荐工作方案，鼓励开展线上评选等创新形式。
（二）评选“优秀毕业生”、“双优生”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，在评选过程中，各学院要严格把关，坚持“公开、平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确保评选工作透明、公平；不得突破指标名额，宁缺毋滥；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，要完善评选过程性材料；严禁弄虚作假，徇私舞弊，一经发现查实将取消学生获奖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（三）被评为2020年“优秀毕业生”、“双优生”的学生，在毕业前如有违纪、学习成绩不及格或派遣阶段有不良表现等行为，将取消其获奖资格。
（四）请于5月8日前以学院为单位，将附件1、2、3、4（其中，附件3、4须严格按照附件5的要求填写）纸质和电子版同时送学生工作处，联系人：刘文静，电话：2595976。
附件：1.阜阳师范学院2020年优秀毕业生登记表
2.阜阳师范学院2020年优秀毕业生推荐汇总表
3.2020年安徽省“双优生”花名册
4.2020年安徽省“双优生”名单
5.2020年安徽省“双优生”填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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